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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18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6-16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95,602,294 股

发行价格：5.23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燃气”“公司”

或“发行人”）已于 2026 年 3 月 2 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

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

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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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 年 8 月 7 日，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集

团”）董事会召开 2023 年第 3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水发燃

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2023 年 8 月 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3 年 9 月 14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4 年 8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2024 年 9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2025 年 4 月 17 日，水发集团董事会召开 2025 年第 4 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水发燃气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

2025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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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7 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的议案。

2025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水发

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

认为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

信息披露要求。

2026 年 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

意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6〕53 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95,602,294 股

3.发行价格：5.23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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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97.62 元

5.发行费用：9,739,622.58 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490,260,375.04 元

7.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泰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6 年 2 月 6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水发集团送达了《水

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026 年 2 月 11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

到位情况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6）第 210C000048 号），确

认截至 2026 年 2 月 9 日，中泰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

收到水发集团缴付的认购资金，资金总额人民币 499,999,997.62

元。

2026 年 2 月 10 日，中泰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

保荐费用后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根据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6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水

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6）第

210C000049 号），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7.62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和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合计

9,739,622.58 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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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260,375.04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5,602,294.00 元，计

入资本公积 394,658,081.04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6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要求，并获公司董事会、股

东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募

集资金和发行费用、限售期、上市地点、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

及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及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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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

序。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通过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直接、

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除水发集团外）资金用于本次认购

的情形，也不存在接受发行人或其利益相关方（除水发集团外）

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

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过程合法合规，发行对象支付的认购价款符合本

次发行方案、《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缴款通知书》《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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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本次发行涉及的《水发

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内容合法、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认购的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

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水发集团 95,602,294 36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

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水发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96874389D

注册资本 600,069.652081万元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号

办公地址 济南市经十东路 33399号水发集团大厦 1750室

法定代表人 刘志国

成立日期 2009年 11月 8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供排水、灌区配套及节水改造、水库除

险加固、河道治理、城市防洪、垃圾（固废污泥）处理处置及



— 8 —

生物质综合利用、污水处理工程以及水利相关的水土资源综合

开发利用等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工程施工、经营管理、设计

咨询、招标代理；物流管理；以自有资金对医养项目、水利发

电项目投资运营；旅游开发；农业种植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

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涉水产品及设备加工制作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2025 年 12 月 29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水发集团进行增

资，水发集团注册资本由 600,069.652081 万元增加至 607,069.652081 万元。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 A

股
111,768,935 24.35 0 质押 98,113,184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 A股 75,526,333 16.45 75,526,333 无 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通 A
股

14,273,364 3.11 0 冻结 14,273,364

水发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无限售流通 A
股

9,181,418 2.00 0 无 0

Energas Ltd. 无限售流通 A
股

5,544,876 1.21 0 冻结 5,544,876

马骏伟
无限售流通 A

股
5,022,400 1.09 0 无 0

王九生
无限售流通 A

股
3,595,993 0.78 0 无 0

金益鸣
无限售流通 A

股
3,000,095 0.65 0 无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元顺

安元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流通 A
股

2,131,100 0.46 0 无 0

李穗生
无限售流通 A

股
2,080,000 0.4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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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合计 232,124,514 50.56 75,526,333 - 117,931,424

注 1：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水发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水发集团控股子

公司，上述三者为一致行动人；

注 2：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Energas Ltd.的股东 Xie Jing 是兄妹，大连派思

投资有限公司与 Energas Ltd.为一致行动人；

注 3：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75,526,333 股限售股于 2025年 11月 28日解除限售。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6 年 3 月 2 日

（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

A股、限售

流通 A股

207,371,229 37.39 95,602,294 质押 98,113,184

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

A股
75,526,333 13.62 0 无 0

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

司

无限售流通

A股
14,273,364 2.57 0 冻结 14,273,364

水发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

无限售流通

A股
9,181,418 1.66 0 无 0

Energas Ltd.
无限售流通

A股
5,544,876 1.00 0 冻结 5,544,876

沈张法
无限售流通

A股
3,715,000 0.67 0 无 0

王九生
无限售流通

A股
2,946,193 0.53 0 无 0

金益鸣
无限售流通

A股
2,500,095 0.45 0 无 0

任志伟
无限售流通

A股
2,328,030 0.42 0 无 0

李穗生
无限售流通

A股
1,700,000 0.3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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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合计 325,086,538 58.61 95,602,294 - 117,931,424

注 1：水发控股与燃气集团均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水发集团控股子公司，上述三者为一致行动人；

注 2：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冰与 Energas Ltd.的股东 Xie Jing 是兄妹，大连派思

投资有限公司与 Energas Ltd.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水

发集团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95,602,29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本次发行

发行后

（截至 2026 年 3月 2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75,526,333 16.45 95,602,294 95,602,294 17.24

无限售条件股份 383,544,591 83.55 0 459,070,924 82.76

合计 459,070,924 100.00 95,602,294 554,673,218 100.00

注：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75,526,333 股限售股于 2025年 11月 28 日解除限售。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95,602,29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水发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

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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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有息负债，有助于缓解公司资金

压力，减少负债规模，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有效提升公司偿

债能力，优化财务结构，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偿

还有息负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

大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

更，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

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

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

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

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除本次发行外，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类型，也不

会新增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

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水发派思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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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商务中

心五区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

保荐代表人：迟元行、宁文昕

项目协办人：李宗霖

项目组成员：苏天萌、赵月、陈传美、张永生、姚威、张博

文（已调岗）、陈瀚林

电话：0531-68889236

传真：0531-6888900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

12 层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杨依见、王阳光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三）发行人会计师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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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会计师：李宜、文雅、姜韬、张宾磊（已退休）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会计师：李宜、文雅

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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